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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科員 蘇育雙
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337

傳真：03-3342906

電子信箱：10014675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1012707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6800A_1110127072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檢送修正之「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員經營商

業及兼職兼課情形調查表」1份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公務員服務法(以下簡稱服務法)第13條、第14條、第14 

條之2及第14條之3等規定略以，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，且

除法令所規定者外，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；兼任教學

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，無論

是否受有報酬，應經服務機關許可，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

管機關許可。

二、為使本府公務員清楚知悉前開服務法有關兼職兼課相關規

定及了解各項違法兼職態樣，並讓各機關確實掌握所屬同

仁兼職兼課總數、兼職費領受個數與總額上限，爰修正旨

揭調查表內容，新增題項「八、兼職及兼課情形一覽

表」，以利機關控管同仁兼職兼課與領有報酬情形。

三、本府前於110年8月6日府人考字第1100197564號函訂定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10003140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5/18 08: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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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

調查表」，自即日起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

表會、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果菜市場股

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本府副市長室、秘書長室、副秘書長室、參事辦公室、技監辦公室、顧問辦公

室、參議辦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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